
2015年12月25日(星期五)2015年12月25日(星期五)2015年12月25日(星期五)2015年12月25日(星期五)

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四樓數位演講廳(台北市延平南路127號)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四樓數位演講廳(台北市延平南路127號)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四樓數位演講廳(台北市延平南路127號)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四樓數位演講廳(台北市延平南路127號)

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財經法研究中心、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、台灣法學雜誌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財經法研究中心、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、台灣法學雜誌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財經法研究中心、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、台灣法學雜誌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財經法研究中心、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碩士在職專班、台灣法學雜誌

時間：時間：時間：時間：

地點：地點：地點：地點：

主辦：主辦：主辦：主辦：

時  間  主      題  主 持 人 ／ 報 告 人 ／ 與 談 人  

0 9 :0 0 - 9 :3 0  報 到  (敬 備 茶 點 )  

0 9 :3 0 - 1 0 :2 0  

開 幕 式  
 

貴 賓 致 詞  

開 幕 式 ： 何 曜 琛  院 長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學 院  

致 詞 人 ： 李 天 任  校 長  

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

    賴 英 照  教 授  

    中 原 大 學 、 台 北 大 學 講 座 教 授  

    曾 銘 宗  主 委  

   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 

1 0 :2 0 - 1 0 :2 5  第 一 場 次  
主 持 人 ： 李 述 德  董 事 長  

   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 

1 0 :2 5 - 1 0 :4 0  
1 0 :4 0 - 1 0 :4 5  

從 美 日 立 法 例 論 台 灣 之 資 訊 不 實 法 制  
— 以 2 0 1 5 年 7 月 新 法 為 中 心  

報 告 人 ： 戴 銘 昇  教 授  

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、 財 經 法 中 心 召 集 人  

與 談 人 ： 林 國 彬  董 事 長 / 教 授  

    保 險 安 定 基 金 / 台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1 0 :4 5 - 1 1 :0 0  
1 1 :0 0 - 1 1 :0 5  

從 私 募 到 股 權 性 質 群 眾 募 資 ：  
證 券 發 行 法 制 的 改 革 與 檢 討  

報 告 人 ： 邵 慶 平  教 授  

    台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與 談 人 ： 王 文 杰  教 授  

    政 治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茶 敘 時 間 (2 0 分 鐘 )  

1 1 :2 5 - 1 1 :3 0  第 二 場 次  
主 持 人 ： 劉 連 煜  董 事 長 / 教 授  

    台 灣 期 貨 交 易 所 / 政 治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1 1 :3 0 - 1 1 :4 5  
1 1 :4 5 - 1 1 :5 0  

過 熱 的 董 事 會 與 股 東 權 益  
- 日 月 光 併 購 矽 品 之 省 思  

報 告 人 ： 吳 盈 德  教 授  

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    財 經 法 中 心 副 召 集 人  

與 談 人 ： 郭 大 維  教 授  

    輔 仁 大 學 財 經 法 律 學 系  

1 1 :5 0 - 1 2 :0 5  
1 2 :0 5 - 1 2 :1 0  

內 線 交 易 民 事 責 任 規 定  
之 商 榷  

報 告 人 ： 江 朝 聖  教 授  

    東 海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與 談 人 ： 陳 俊 仁  系 主 任  

    成 功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午 餐 時 間 (8 0 分 鐘 )  

1 3 :3 0 - 1 3 :3 5  第 三 場 次  
主 持 人 ： 黃 博 怡  院 長  

    台 灣 金 融 研 訓 院  

1 3 :3 5 - 1 3 :5 0  
1 3 :5 0 - 1 3 :5 5  證 券 詐 欺 損 害 因 果 關 係 之 風 險 實 現 理 論  

報 告 人 ： 陳 盈 如  教 授  

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、 財 經 法 中 心 執 行 秘 書  

與 談 人 ： 林 恒 志  教 授  

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1 3 :5 5 - 1 4 :1 0  
1 4 :1 0 - 1 4 :1 5  

兩 岸 期 貨 市 場 內 線 交 易  
規 範 研 究  

報 告 人 ： 徐 珮 菱  教 授  

    中 信 金 融 管 理 學 院 財 經 法 律 學 系  

與 談 人 ： 武 永 生  教 授  

    銘 傳 大 學 財 金 法 律 系  

1 4 :2 0 - 1 4 :2 5  第 四 場 次  
主 持 人 ： 林 國 全  院 長  

    政 治 大 學 法 學 院  

1 4 :2 5 - 1 4 :4 0  
1 4 :4 0 - 1 4 :4 5  

證 券 詐 欺 被 害 人 之 悲 歌  
- 團 體 訴 訟 之 實 益  

報 告 人 ： 鄭 淑 燕   律 師  

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研 所 博 士 生  

與 談 人 ： 陳 彥 良  教 授  

    台 北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系 主 任  

1 4 :4 5 - 1 5 :0 0  
1 5 :0 0 - 1 5 :0 5  

從 美 國 消 費 者 金 融 保 護 局 最 新 之 裁 罰 論 我
國 金 融 消 費 者 保 護 制 度  

報 告 人 ： 蔡 鐘 慶  教 授  

    中 信 金 融 管 理 學 院 財 經 法 律 學 系  

與 談 人 ： 王 煦 棋  副 院 長  

    東 吳 大 學 法 學 院  

茶 敘 時 間 (2 0 分 鐘 )  

1 5 :2 5 - 1 5 :3 0  第 五 場 次  
主 持 人 ： 王 志 誠  教 授  

    中 正 大 學 財 經 法 律 學 系  

1 5 :3 0 - 1 5 :4 5  
1 5 :4 5 - 1 5 :5 0  

論 金 融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修 正 對 保 險 消 費 者 保
護 之 影 響 - - - 兼 論 歐 盟 保 險 仲 介 人 指 令 草 案

之 修 正  

報 告 人 ： 羅 俊 瑋  教 授  

    中 正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與 談 人 ： 莊 永 丞  學 務 長  

    東 吳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
1 5 :5 0 - 1 6 :0 5  
1 6 :0 5 - 1 6 :1 0  論 保 險 資 金 運 用 與 股 東 權 之 規 範  

報 告 人 ： 陳 俊 元  教 授  

   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 

與 談 人 ： 張 冠 群  總 經 理  

    財 團 法 人 金 融 消 費 評 議 中 心  

閉 幕 致 詞  
許 惠 峰  系 主 任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法 律 學 系  
戴 銘 昇  教   授   財 經 法 中 心 召 集 人  

 


